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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 正  案  文  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教 育 部 及 其 所 屬 國 立 科 學 工 藝 博 物 館  

貳 、 案       由 ： 為 教 育 部 所 屬 國 立 科 學 工 藝 博 物 館 辦 理 之 多 媒 體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， 合 約 工 程

總 經 費 約 八 千 餘 萬 元 ， 工 期 約 一 年 ， 本 應 於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完 工 ， 然

自 承 商 提 報 完 工 迄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正 式 驗 收 合 格 ， 即 耗 時 一 年 多 ，

期 間 ， 合 約 所 規 定 之 驗 收 程 序 已 盡 ， 逾 期 完 工 之 事 實 明 確 ， 亦 經 該 館 確 認

在 案 ， 然 該 館 嗣 後 卻 曲 解 合 約 本 意 ， 率 行 將 逾 期 計 罰 期 間 視 為 驗 收 改 善 期

間 ， 於 支 付 工 程 款 時 規 避 執 行 合 約 有 關 逾 期 之 罰 則 ， 致 實 際 可 資 執 行 逾 期

計 罰 之 額 度 遠 低 於 該 計 罰 金 額 ， 損 及 政 府 權 益 至 鉅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本 案 承 商 逾 期 完 工 之 事 實 前 經 科 工 館 確 認 在 案 ， 然 該 館 嗣 後 卻 曲 解 合 約 本 意 ， 率 行 將 逾

期 計 罰 期 間 視 為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， 規 避 執 行 合 約 有 關 逾 期 計 罰 之 規 定 ， 促 使 廠 商 免 於 逾 期

計 罰 之 意 圖 至 為 明 顯 ， 違 法 事 實 至 為 明 確 。  

（ 一 ） 複 驗 未 通 過 時 ， 承 商 若 未 於 限 期 內 完 成 改 善 視 同 逾 期 完 工 ， 合 約 定 有 明 文  

按 教 育 部 所 屬 國 立 科 學 工 藝 博 物 館 （ 以 下 簡 稱 科 工 館 ） 與 福 茂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

司 （ 以 下 簡 稱 承 商 ） 於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簽 訂 之 多 媒 體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合 約 （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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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簡 稱 合 約 ） 第 十 七 條 第 三 款 規 定 ： 「 辦 理 驗 收 時 ， 如 發 現 貨 品 規 格 、 品 質 與 規 定 不

符 時 ， 乙 方 應 於 甲 方 指 定 期 限 內 更 換 完 妥 ， 並 申 請 辦 理 複 驗 ， 如 超 越 規 定 之 更 換 期

限 ， 仍 以 逾 期 論 ， 應 以 本 合 約 第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賠 償 逾 期 損 失 ， 乙 方 不 得 異 議 。 」 同

合 約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款 並 規 定 ： 「 複 驗 未 通 過 時 ， 甲 方 得 限 期 乙 方 改 善 ， 乙 方 逾 期 未 完

成 改 善 時 ， 視 同 逾 期 完 工 ， 每 延 後 一 日 ， 計 罰 合 約 總 金 額 千 分 之 一 。 」 是 以 ， 有 關

驗 收 辦 法 及 逾 期 罰 則 均 已 於 合 約 中 明 定 ， 複 驗 未 通 過 時 ， 承 商 如 未 能 於 限 期 內 完 成

改 善 ， 視 同 逾 期 完 工 ， 應 無 可 議 。  

（ 二 ） 本 案 承 商 逾 期 完 工 之 事 實 至 為 明 確  

查 科 工 館 多 媒 體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合 約 全 部 工 程 費 總 計 新 台 幣 （ 以 下 同 ） 八 一 、 一

六 八 、 Ｏ Ｏ Ｏ 元 ， 合 約 完 工 期 限 為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工 期 約 一 年 。 施 工 期 間 因

腳 本 大 綱 及 腳 本 審 查 ， 報 准 展 延 完 工 期 限 至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。 承 商 於 同 年

月 二 十 四 日 依 所 定 期 限 內 提 報 完 工 ， 科 工 館 依 合 約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， 於 八 十 八

年 一 月 五 日 進 行 初 驗 ， 結 果 為 不 合 格 ； 該 館 再 依 合 約 第 十 七 條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， 限 承

商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四 日 前 完 成 缺 失 改 善 並 申 請 辦 理 複 驗 ， 惟 複 驗 結 果 仍 不 合 格 。 該 館

復 依 合 約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， 限 承 商 一 個 月 內 （ 同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前 ） 改 善 ，

但 該 館 於 同 年 三 月 一 日 辦 理 查 驗 承 商 是 否 完 成 改 善 時 發 現 大 螢 幕 不 明 原 因 破 裂 ， 無

法 完 成 驗 收 手 續 ， 該 館 爰 於 當 日 驗 收 報 告 會 議 ， 再 限 承 商 於 二 個 月 內 完 成 螢 幕 之 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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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 ， 並 訂 於 同 年 五 月 二 日 進 行 正 式 驗 收 ， 並 報 教 育 部 展 延 正 式 驗 收 日 期 至 八 十 八 年

五 月 二 日 ， 期 間 因 承 商 反 映 製 造 大 螢 幕 之 廠 商 機 器 故 障 ， 復 將 正 式 驗 收 日 期 展 延 至

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（ 按 政 府 採 購 法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七 日 開 始 施 行 ） 。 惟 八 十 八 年 五 月

二 十 八 日 查 驗 的 結 果 ， 承 商 仍 未 能 完 成 缺 失 改 善 ， 該 館 亦 於 同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以 （ 八

八 ） 館 展 字 第 一 七 二 九 號 函 通 知 教 育 部 ， 略 以 ： 「 由 於 福 茂 公 司 未 能 如 期 完 成 本 工 程 ，

本 案 將 依 規 定 對 承 商 福 茂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處 以 逾 期 罰 鍰 ， … 」 ， 顯 見 至 八 十 八 年 五

月 三 十 日 止 ， 合 約 所 規 定 之 驗 收 程 序 已 盡 ， 本 案 自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起 已 進 入

逾 期 完 工 階 段 。 是 項 工 程 ， 直 至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始 正 式 驗 收 合 格 ， 惟 卷 查 驗

收 紀 錄 亦 載 明 ： 「 有 關 逾 期 天 數 之 認 定 ， 擬 另 召 開 協 調 會 討 論 」 。 且 該 館 亦 於 八 十 九

年 二 月 十 日 （ 八 九 ） 館 展 字 第 八 九 Ｏ Ｏ Ｏ 四 Ｏ Ｏ 號 函 復 承 商 有 關 請 領 第 三 期 計 價 工

程 款 案 附 件 說 明 二 載 明 ： 「 罰 款 新 台 幣 三 二 、 五 四 八 、 三 六 八 元 。 追 溯 至 八 十 七 年 十

二 月 二 十 六 日 。 茲 因 尚 未 召 開 協 調 會 確 認 包 商 之 逾 期 天 數 ， 若 追 溯 至 八 十 七 年 十 二

月 二 十 六 日 起 算 ， 至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正 式 驗 收 合 格 為 止 共 逾 期 四 Ｏ 一 天 ， 每

日 計 罰 工 程 總 價 之 千 分 之 一 ， 總 罰 款 計 新 台 幣 三 二 、 五 四 八 、 三 六 八 元 。 」 故 本 案

承 商 逾 期 完 工 之 事 實 至 為 明 確 。  

（ 三 ） 工 程 協 調 會 議 紀 錄 非 屬 合 約 第 八 條 所 謂 之 雙 方 會 議 紀 錄 ， 不 得 視 為 合 約 之 一 部 分 ，

故 該 館 所 謂 依 第 十 六 次 會 議 決 議 處 理 應 尚 符 合 約 精 神 之 說 ， 不 足 採 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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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合 約 第 八 條 規 定 ： 「 工 程 圖 說 ： 所 有 本 工 程 之 工 程 標 單 、 投 標 須 知 、 合 約 、 圖

樣 、 施 工 計 畫 書 、 補 充 說 明 書 、 開 標 紀 錄 、 投 標 說 明 書 、 雙 方 會 議 紀 錄 等 合 約 有 關

附 件 均 視 為 合 約 之 一 部 分 ， 乙 方 應 切 實 遵 照 辦 理 ， 不 得 異 議 ， 而 文 件 內 容 如 有 牴 觸

時 ， 以 最 新 之 修 正 文 件 為 優 先 … 」 其 中 所 稱 之 雙 方 會 議 紀 錄 係 指 雙 方 合 約 簽 訂 前 之

議 價 會 議 紀 錄 經 雙 方 簽 認 並 納 入 合 約 附 件 者 ， 非 謂 歷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會 議 紀 錄 。 查 科

工 館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多 媒 體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第 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會 議 結 論 四 ： 「 八

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視 為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， 請 承 包 商 福 茂 公

司 提 出 充 分 理 由 ， 並 先 送 監 造 單 位 審 核 ， 再 送 交 該 館 陳 報 教 育 部 核 備 ， 俟 教 育 部 核

准 後 生 效 。 」 該 館 擬 於 正 式 驗 收 合 格 後 始 追 認 逾 期 完 工 期 間 為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顯 有 可

議 ， 然 該 館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竟 稱 ： 「 依 據 合 約 第 八 條 規 定 『 雙 方 會 議 紀 錄 等 合 約 有 關 附

件 均 視 為 合 約 之 一 部 分 ， 乙 方 應 切 實 遵 照 辦 理 ， 不 得 異 議 ， 而 文 件 內 容 如 有 牴 觸 時 ，

以 最 新 之 修 正 文 件 為 優 先 … 』 … 故 該 館 依 第 十 六 次 會 議 決 議 處 理 應 尚 符 合 約 之 精

神 」 。 惟 查 合 約 第 八 條 所 稱 之 雙 方 會 議 紀 錄 係 指 雙 方 簽 訂 合 約 前 之 會 議 紀 錄 ， 非 謂 歷

次 工 程 協 調 會 會 議 紀 錄 。 將 工 程 協 調 會 會 議 紀 錄 亦 得 視 為 合 約 之 一 部 分 ， 則 該 工 程

合 約 之 要 項 豈 不 隨 時 得 隨 工 程 協 調 會 議 結 論 而 更 改 ？ 協 調 會 議 結 論 效 力 豈 不 變 成 無

限 上 綱 ？ 則 原 合 約 之 效 力 蕩 然 。 是 以 ， 科 工 館 自 稱 依 第 十 六 次 會 議 決 議 處 理 應 尚 符

合 約 之 精 神 乙 節 ， 應 屬 對 合 約 條 文 斷 章 取 義 誤 解 所 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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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， 本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原 定 工 期 為 一 年 ， 自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五 日 初 驗 不 合 格 後 ， 初

期 館 方 尚 能 依 合 約 第 十 七 條 第 三 款 、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通 知 承 商 申 請 辦 理 複 驗 ，

並 責 限 承 商 於 期 限 內 完 成 缺 失 改 善 ， 惟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改 善 期 限 屆 滿 後 ， 承 商 並

未 能 完 成 缺 失 改 善 ， 直 至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該 館 始 正 式 驗 收 合 格 ， 就 驗 收 期 間 而

言 ， 已 延 宕 一 年 多 ， 為 合 約 工 期 之 一 ‧ 一 倍 。 本 案 承 商 未 能 於 期 限 內 完 成 改 善 ， 前 經

該 館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（ 八 八 ） 館 展 字 第 一 七 二 九 號 函 通 知 教 育 部 將 依 規 定 對 承

商 處 以 逾 期 計 罰 、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正 式 驗 收 紀 錄 載 明 ： 「 有 關 逾 期 天 數 之 認 定 ，

擬 另 召 開 協 調 會 討 論 」 ， 及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日 二 月 十 日 （ 八 九 ） 館 展 字 第 八 九 Ｏ Ｏ Ｏ 四

Ｏ Ｏ 號 函 復 承 商 有 關 請 領 第 三 期 計 價 工 程 款 案 之 附 件 說 明 二 ： 「 … 逾 期 總 罰 款 計 新 台 幣

三 二 、 五 四 八 、 三 六 八 元 。 」 在 案 ， 故 本 案 逾 期 完 工 之 事 實 至 為 灼 然 。 按 首 揭 合 約 第

十 八 條 第 二 款 逾 期 計 罰 之 規 定 ， 在 不 考 量 大 螢 幕 破 裂 責 任 歸 屬 的 前 提 下 ， 該 館 至 少 應

將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迄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視 為 逾 期 完 工 期 間 ， 然 該 館 不 思

忠 實 執 行 合 約 ， 反 而 斷 章 取 義 ， 曲 解 合 約 本 意 ， 率 行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召 開 之 第

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中 將 逾 期 期 間 視 為 「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」 ， 且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支

付 第 三 期 工 程 款 四 一 、 四 五 四 、 一 四 六 元 及 九 Ｏ 年 一 月 八 日 支 付 第 四 期 工 程 款 一 五 、

九 二 Ｏ 、 二 四 七 元 時 ， 均 未 將 逾 期 計 罰 納 入 考 量 ， 促 使 廠 商 免 於 逾 期 計 罰 之 意 圖 至 為

明 顯 ， 違 法 事 實 至 為 明 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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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科 工 館 一 再 以 牴 觸 合 約 之 第 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議 結 論 報 部 核 准 名 義 ， 不 作 為 而 拖 延 逾 期

計 罰 ； 且 於 支 付 工 程 款 時 規 避 執 行 合 約 有 關 逾 期 之 罰 則 ， 致 實 際 可 資 執 行 逾 期 計 罰 的 額

度 遠 低 於 該 計 罰 金 額 ， 損 及 政 府 權 益 至 鉅 ， 顯 有 違 失  

（ 一 ） 政 府 採 購 法 施 行 後 ， 本 案 履 約 過 程 應 由 主 辦 機 關 自 行 決 定 ， 該 館 一 再 藉 報 部 核 准 名

義 ， 不 作 為 而 拖 延 逾 期 計 罰 ， 顯 有 違 失  

１ . 政 府 採 購 法 施 行 後 ， 本 案 履 約 過 程 應 由 主 辦 機 關 自 行 決 定 ， 非 上 級 機 關 權 責  

按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七 十 二 條 及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九 十 二 至 九 十 四 條 對 於 驗 收 已 有

規 定 ， 且 明 載 所 定 期 限 。 次 按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八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八 九 Ｏ

Ｏ 六 一 Ｏ 二 號 函 示 ， 機 關 辦 理 採 購 發 生 短 少 或 少 數 檢 測 不 合 格 之 情 事 ， 應 由 機 關 依

契 約 本 於 權 責 自 行 核 處 。 再 按 該 會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（ 八 九 ） 工 程 企 字 第 八 八 Ｏ 二

二 六 二 七 號 函 釋 查 驗 或 驗 收 不 合 格 ， 且 未 於 通 知 期 限 內 依 規 定 辦 理 之 情 形 … ， 如 逾

期 未 改 正 ， 已 逾 契 約 原 訂 履 約 期 限 ， 應 依 契 約 有 關 「 逾 期 履 約 」 之 規 定 辦 理 。 末 按

審 計 部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台 審 部 伍 字 第 八 八 Ｏ 三 五 六 一 號 函 ： 「 … 本 案 係 於 政

府 採 購 法 施 行 後 辦 理 驗 收 ， 勿 庸 再 函 知 本 部 派 員 監 辦 。 … 」 是 以 ， 本 案 履 約 過 程 應

由 主 辦 機 關 自 行 決 定 ， 非 屬 上 級 機 關 教 育 部 之 權 責 ， 核 先 敘 明 。  

２ . 一 再 藉 報 部 核 准 名 義 ， 不 作 為 而 拖 延 逾 期 計 罰 ， 顯 有 違 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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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科 工 館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多 媒 體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第 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會 議

結 論 四 ： 「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視 為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， 請

承 包 商 福 茂 公 司 提 出 充 分 理 由 ， 並 先 送 監 造 單 位 審 核 ， 再 送 交 該 館 陳 報 教 育 部 核

備 ， 俟 教 育 部 核 准 後 生 效 。 」 係 於 對 合 約 錯 誤 認 知 下 所 作 之 工 期 認 定 。 再 者 ， 在 不

考 量 大 螢 幕 破 裂 責 任 歸 屬 的 前 提 下 ， 依 合 約 所 規 定 之 驗 收 程 序 及 逾 期 罰 則 等 相 關 規

定 ， 本 案 應 自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起 逾 期 計 罰 至 為 明 確 ， 然 該 館 仍 作 成 牴 觸 合 約

之 會 議 結 論 ， 並 視 為 合 約 之 一 部 分 據 以 執 行 。 嗣 後 該 館 於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日 將 上 開

結 論 陳 報 教 育 部 ， 雖 經 該 部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台 （ 八 九 ） 總 （ 二 ） 字 第 八 九 Ｏ

三 一 二 八 八 號 函 同 意 按 第 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會 議 結 論 辦 理 。 惟 查 該 館 於 教 育 部 尚 未

同 意 前 ， 即 先 行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支 付 第 三 期 款 四 一 、 四 五 四 、 一 四 六 元 ，

除 有 悖 於 俟 教 育 部 核 准 後 生 效 之 決 議 外 ， 對 於 合 約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款 逾 期 罰 則 規 定 更

完 全 未 納 入 考 量 。 再 者 ， 該 館 於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八 日 依 上 開 結 論 將 承 商 提 送 之 「 國 立

科 學 工 藝 博 物 館 多 媒 體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工 作 說 明 書 」 陳 報 教 育 部 核 備 ，

雖 經 教 育 部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台 （ 八 九 ） 總 （ 二 ） 字 第 八 九 一 一 四 三 七 四 號 函 請

本 於 權 責 依 照 契 約 約 定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審 慎 處 理 示 復 ， 然 有 關 工 期 之 認 定 ， 該 館 卻

仍 於 同 年 十 月 四 日 以 （ 八 九 ） 館 展 字 第 八 九 Ｏ Ｏ 三 二 七 Ｏ 號 函 教 育 部 請 准 將 八 十 八

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視 為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， 該 部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二

日 仍 以 本 於 權 責 核 處 函 復 ， 然 該 館 仍 於 九 十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以 （ 九 Ｏ ） 館 展 字 第 九 Ｏ



 八
 

Ｏ Ｏ Ｏ 七 八 號 函 第 三 度 陳 請 教 育 部 核 示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該 館 則 於 同 年 月 八 日 繼 續 支 付

第 四 期 工 程 款 。 據 上 論 結 ， 該 館 一 再 以 牴 觸 合 約 之 工 程 協 調 會 議 結 論 藉 報 部 核 准 名

義 ， 不 作 為 而 拖 延 逾 期 計 罰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 

（ 二 ） 於 支 付 工 程 款 時 規 避 執 行 合 約 有 關 逾 期 之 罰 則 ， 致 實 際 可 資 執 行 逾 期 計 罰 的 額 度 遠

低 於 該 計 罰 金 額 ， 損 及 政 府 權 益 至 鉅 ， 顯 有 違 失  
按 採 購 契 約 要 項 第 四 十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逾 期 違 約 金 ， 為 損 害 賠 償 額 預 定 性 違 約 金 ， …

第 一 項 扣 抵 方 式 ， 機 關 得 自 應 付 價 金 中 扣 抵 ； 其 有 不 足 者 ， 得 通 知 廠 商 繳 納 或 自 保

證 金 扣 抵 。 」 次 按 合 約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第 五 款 規 定 ： 「 甲 方 發 現 乙 方 有 下 列 情 事 時 得 暫

停 簽 證 或 付 款 ， 至 停 止 付 款 原 因 消 除 為 止 。 （ 一 ） 有 缺 陷 之 工 作 ， 經 甲 方 通 知 改 善 而

遲 延 改 善 者 。 … （ 三 ） 甲 方 或 本 工 程 有 關 之 第 三 者 對 乙 方 提 出 之 賠 償 要 求 未 獲 解 決 。 」

查 本 案 逾 期 計 罰 ， 前 經 科 工 館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（ 八 八 ） 館 展 字 第 一 七 二 九 號

函 通 知 教 育 部 將 依 規 定 對 承 商 處 以 逾 期 計 罰 、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正 式 驗 收 紀 錄

載 明 ： 「 有 關 逾 期 天 數 之 認 定 ， 擬 另 召 開 協 調 會 討 論 」 ， 及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日 二 月 十

日 （ 八 九 ） 館 展 字 第 八 九 Ｏ Ｏ Ｏ 四 Ｏ Ｏ 號 函 復 承 商 有 關 請 領 第 三 期 計 價 工 程 款 案 之

說 明 二 ： 「 … 逾 期 總 罰 款 計 新 台 幣 三 二 、 五 四 八 、 三 六 八 元 。 」 在 案 ， 故 本 案 逾 期 完

工 之 事 實 至 為 明 確 。 惟 查 該 館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支 付 第 三 期 工 程 款 四 一 、 四

五 四 、 一 四 六 元 、 九 Ｏ 年 一 月 八 日 支 付 第 四 期 工 程 款 一 五 、 九 二 Ｏ 、 二 四 七 元 ， 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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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四 期 共 已 支 付 七 七 、 Ｏ 三 八 、 五 八 三 元 （ 占 減 帳 後 最 後 合 約 總 價 八 一 、 Ｏ 九 六 、

九 八 三 元 之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） ， 未 依 首 揭 採 購 契 約 要 項 第 四 十 五 條 將 逾 期 違 約 金 自 應 付

價 金 中 扣 抵 ， 或 依 合 約 第 五 條 規 定 暫 停 付 款 ， 或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承 商 履 約

保 證 金 （ 八 、 一 一 六 、 八 Ｏ Ｏ 元 ， 占 總 工 程 款 百 分 之 十 ） 期 限 屆 滿 前 申 請 延 長 其 期

限 ， 致 實 際 可 資 執 行 逾 期 罰 款 的 額 度 僅 剩 尾 剩 款 （ 四 、 Ｏ 五 八 、 四 Ｏ Ｏ 元 ， 占 工 程

總 金 額 的 百 分 之 五 ） ， 遠 低 於 該 計 罰 金 額 ， 損 及 政 府 權 益 至 鉅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 

（ 三 ） 未 採 納 館 內 基 層 單 位 及 幕 僚 之 專 業 意 見  

卷 查 該 館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月 十 八 日 所 召 開 之 第 十 八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會 議 紀 錄 ， 展

示 組 報 告 ： 「 … 三 、 … 本 案 承 商 未 於 指 定 期 限 內 （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） 改 善 完 成 ，

驗 收 結 果 為 不 合 格 ， 依 工 程 合 約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『 複 驗 未 通 過 時 ， 甲 方 得 限 期

乙 方 改 善 ， 乙 方 逾 期 未 完 成 改 善 時 ， 視 同 逾 期 完 工 ， 每 延 後 一 日 ， 計 罰 合 約 總 金 額

千 分 之 一 。 』 ； 四 、 本 合 約 完 工 期 限 為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， 完 成 正 式 驗 收 時 間

為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承 商 逾 期 天 數 為 四 Ｏ 一 天 ， 將 全 數 予 以 計 罰 」 。 另 有 陳 副

館 長 訓 祥 ： 「 若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視 為 驗 收 之 最 後 期 限 ， 則 依 據 工 程 合 約 第 十 八 條

罰 則 第 二 款 規 定 即 自 動 生 效 ， … 」 及 陳 顧 問 廷 棟 ： 「 有 關 本 工 程 之 展 延 次 數 ， 館 方 是

否 有 權 一 再 展 延 ， 需 再 確 認 」 表 示 意 見 歷 歷 在 卷 ， 惟 上 開 應 予 逾 期 計 罰 之 意 見 均 未

獲 會 議 主 席 採 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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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， 政 府 採 購 法 施 行 後 ， 科 工 館 未 能 深 入 了 解 相 關 法 令 之 變 遷 、 嫻 熟 合 約 條 文 、

及 尊 重 專 業 單 位 意 見 ， 將 已 牴 觸 合 約 意 旨 之 第 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議 結 論 視 為 合 約 之 一

部 分 ， 據 以 一 再 藉 報 部 名 義 ， 拖 延 逾 期 計 罰 ， 遂 其 不 作 為 之 目 的 ； 與 此 同 時 ， 在 承 商

明 確 違 約 情 形 下 ， 於 支 付 工 程 款 時 ， 既 未 依 採 購 契 約 要 項 第 四 十 五 條 及 合 約 第 五 條 之

規 定 ， 執 行 合 約 逾 期 計 罰 之 規 定 ， 又 未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履 約 保 證 金 期 限 屆 滿

前 申 請 延 長 其 期 限 ， 致 實 際 可 資 執 行 逾 期 罰 款 之 額 度 僅 剩 尾 款 ， 遠 低 於 該 逾 期 計 罰 金

額 ， 損 及 政 府 權 益 至 鉅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 

三 、 正 式 驗 收 合 格 後 一 年 多 仍 未 填 發 驗 收 證 明 書 及 辦 理 工 程 決 算 ， 亦 有 違 失  

按 政 府 採 購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一 Ｏ 一 條 規 定 ： 「 工 程 或 財 物 採 購 之 驗 收 須 填 具 結 算 驗 收

證 明 書 或 其 他 類 似 文 件 者 ， 機 關 應 於 驗 收 完 畢 後 十 五 日 內 填 具 ， 並 經 主 驗 及 監 驗 人 員

分 別 簽 認 。 … 」 ； 各 機 關 辦 理 公 有 建 築 物 作 業 要 點 第 四 十 八 條 規 定 ： 「 工 程 驗 收 合 格 後 ，

主 辦 工 程 機 關 應 於 七 日 內 填 發 驗 收 證 明 書 ， 經 驗 收 、 監 驗 人 員 簽 章 後 陳 報 審 監 機 關 備

查 ， 並 由 監 工 依 工 程 合 約 規 定 檢 具 竣 工 計 價 單 、 竣 工 照 片 ， 連 同 承 包 商 保 固 切 結 書 、

統 一 發 票 或 領 款 收 據 、 使 用 執 照 等 陳 報 主 辦 工 程 機 關 核 發 工 程 尾 款 。 」 及 同 要 點 第 四

十 九 條 規 定 ： 「 工 程 尾 款 核 付 後 ， 應 辦 理 工 程 決 算 ， … 」 工 程 驗 收 合 格 後 ， 主 辦 工 程 機

關 應 於 限 期 內 填 發 驗 收 證 明 書 ； 工 程 尾 款 核 付 後 ， 應 辦 理 工 程 決 算 。 惟 查 科 工 館 自 八

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正 式 驗 收 合 格 迄 今 亦 已 一 年 多 ， 仍 未 核 發 驗 收 證 明 書 及 辦 理 工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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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算 ， 顯 與 前 揭 規 定 有 違 ， 亦 有 違 失 。  
四 、 教 育 部 不 當 介 入 科 工 館 多 媒 體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之 履 約 過 程 ， 率 行 同 意 該 館 將 逾 期 期 間 視 為

驗 收 改 善 期 間 ， 協 助 廠 商 免 於 逾 期 計 罰 ， 顯 有 疏 失  

有 關 政 府 採 購 法 施 行 後 ， 本 案 履 約 過 程 應 由 主 辦 機 關 自 行 決 定 ， 非 上 級 機 關 之 權

責 ， 及 本 案 承 商 逾 期 完 工 至 為 灼 然 之 事 實 已 如 前 述 。 然 教 育 部 於 接 獲 科 工 館 將 自 八 十

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起 處 以 逾 期 計 罰 公 文 後 ， 竟 於 同 年 六 月 十 日 以 台 （ 八 八 ） 總 （ 二 ）

字 第 八 八 Ｏ 六 三 三 二 八 號 函 復 ， 內 容 略 以 ： 「 … 本 案 罰 鍰 處 理 ， 應 俟 逾 期 仍 未 完 成 改 善

後 始 得 依 合 約 罰 則 規 定 辦 理 ， 方 為 合 理 ， 建 請 參 酌 。 」 ， 暗 示 科 工 館 對 承 商 處 以 逾 期 計

罰 未 竟 合 理 之 意 圖 明 顯 。 再 查 科 工 館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第 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會 議 結

論 四 ： 「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視 為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， 請 承 包 商

福 茂 公 司 提 出 充 分 理 由 ， 並 先 送 監 造 單 位 審 核 ， 再 送 交 該 館 陳 報 教 育 部 核 備 ， 俟 教 育

部 核 准 後 生 效 。 」 據 以 於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日 以 （ 八 九 ） 館 展 字 第 八 九 Ｏ Ｏ Ｏ 七 九 八 號

函 請 教 育 部 核 備 ， 案 經 教 育 部 於 同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台 （ 八 九 ） 總 （ 二 ） 字 第 八 九 Ｏ

三 一 二 八 八 號 函 復 同 意 按 第 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議 結 論 辦 理 ， 科 工 館 援 以 辦 理 ， 據 以 未

執 行 逾 期 計 罰 。 及 至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八 日 該 館 依 據 上 開 會 議 結 論 檢 附 「 國 立 科 學 工 藝 博

物 館 多 媒 體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工 作 說 明 書 」 陳 請 核 備 時 ， 教 育 部 始 發 現 有 關

工 期 之 認 定 ， 已 逾 越 其 權 責 ， 函 請 該 館 本 於 權 責 依 照 合 約 約 定 及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審 慎 辦



 一 二
 

理 ； 該 館 發 現 教 育 部 未 同 意 核 備 後 ， 續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四 日 及 九 十 年 一 月 八 日 函 請 核

示 ， 惟 該 部 仍 請 科 工 館 本 於 合 約 核 處 。 據 上 ， 教 育 部 未 審 酌 法 令 變 遷 及 合 約 履 約 情 形 ，

逾 越 權 限 ， 擅 自 同 意 科 工 館 按 第 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 會 議 結 論 辦 理 ， 不 當 介 入 本 案 工 程 驗

收 ， 致 科 工 館 據 以 認 為 得 將 逾 期 計 罰 期 間 視 為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， 規 避 執 行 逾 期 計 罰 ， 後

雖 經 主 動 改 正 ， 然 仍 難 脫 未 善 盡 行 政 監 督 之 責 ， 仍 有 違 失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本 案 承 商 逾 期 完 工 之 事 實 明 確 ， 前 經 科 工 館 確 認 在 案 ， 然 該 館 嗣 後 卻 曲 解

合 約 本 意 ， 率 行 將 逾 期 計 罰 期 間 視 為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， 一 再 以 牴 觸 合 約 之 第 十 六 次 工 程 協 調

會 議 結 論 報 部 核 准 名 義 ， 不 作 為 而 拖 延 逾 期 計 罰 ， 且 於 支 付 工 程 款 時 規 避 執 行 合 約 有 關 逾

期 之 罰 則 ， 致 實 際 可 資 執 行 逾 期 計 罰 之 額 度 遠 低 於 該 計 罰 金 額 ， 損 及 政 府 權 益 至 鉅 ， 顯 有

違 失 。 再 者 ， 本 工 程 自 正 式 驗 收 合 格 迄 今 已 一 年 多 ， 該 館 仍 未 填 發 驗 收 證 明 書 ， 並 辦 理 工

程 決 算 ， 亦 有 違 失 。 另 教 育 部 不 當 介 入 科 工 館 多 媒 體 劇 場 設 施 工 程 之 履 約 過 程 ， 率 行 同 意

該 館 將 逾 期 期 間 視 為 驗 收 改 善 期 間 ， 協 助 廠 商 免 於 逾 期 計 罰 ， 亦 有 疏 失 。 經 核 所 為 ， 卻 有

諸 多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， 函 請 教 育 部 於 二 個 月 內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 


